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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0月，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8.7%；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

1.91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3.5%［1］。2018年底，在60岁
以上人口中，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超过 4 000万，

占比16.1%［2］，这一群体急需长期照护。近几年，在

国家政策的指导下长期照护体系加紧建设，并鼓励

社会资本进入，这使得在为有需求的人提供照护服

务的前提下，如何发挥市场调节机制成为需要考虑

的问题。

德国是长期照护的先行者。同时，作为以“社

会市场经济”为特点的国家，德国注重社会公平与

市场效率之间的平衡。德国于1995年颁布实施《长

期照护保险法》。长期照护除涉及投保人、受益人

和承保方之间的费用收缴和偿付外，还涉及照护服

务的提供，因此可以通过关注照护体系对社会公平

的保障以及照护机构对市场效率追求之间的张力，

探讨其如何体现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鉴于此，德

国长期照护体系中社会与市场的关系经历了怎样

的变迁，我国可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是本文

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社会市场经济概念的嬗变

“社会市场经济”一词首次由穆勒·阿尔马克

（Alfred Müller⁃Armarck）于1947年提出，强调将市场

经济同社会公正、社会保障等目标相融合［3］。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首任经济部长、被誉为“经济奇

迹之父”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指出，社会市场经

济是既提倡市场竞争又兼顾社会公正的“有良心的

资本主义”，是对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完全放任

的自由竞争的胜利，以及对集权统治和中央计划经

济的反抗［3］。他既承认在现代工业国家中，正确的

经济政策要辅之以福利支出，又反对实行与自由经

济水火不容的福利国家政策。他认为，没有自由经

济便没有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就成了无源之水［4］。

为在促进竞争性经济秩序与实现个人和集体

福祉的持续改善之间保持平衡，宏观经济稳定、包

容性社会政策以及工业产量的稳定增长被认为是

关键要素［5］。因此，社会市场经济以自由市场竞争

为基础，既不采用“从摇篮到坟墓”的英国式全民福

利制度，亦不引进贫富差距较大的美国式市场经济

体制，而是通过适度的社会政策，纠正市场本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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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的不公［6］。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该模

式主张在保护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保

持适度的政府干预［7］。

社会市场经济在德国长期照护体系中得到了

很好的体现。该模式将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视作

同等重要，因此，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关系值得深入

研究。

二、长期照护体系的建立与社会市场的平衡

根据《长期照护保险法》，德国设立长期照护保

险基金，负责照护费用的偿付。长期照护保险基金

在组织机构上隶属于医疗保险机构，在收支方式上

与医疗保险基金并行。已缴纳法定（私人）医疗保

险的个人自动缴纳社会（私人）长期照护保险。法

案规定，长期照护需求是指身体因素而导致的在自

主行动或生活能力方面的障碍，因此需要他人的帮

助。若个人需要家庭照护之外的专业照护，则相应

的医疗保险机构将同个人选定的照护机构签订合

约，根据失能等级拟定照护服务的提供项目和频

率，并支付相应费用。法案实施的前五年，体系较

好地对社会公正和市场效率进行了平衡。

（一）对社会公正的保障

长期照护体系的建立显著缓解了个人在照护

费用方面的支出。法案实施前，照护费用首先由医

疗保险基金对于存在严重依赖程度且进行居家照

护的个人予以部分偿付，不满足上述条件或费用

无法覆盖部分则由个人或子女自行偿付。若依旧

无法负担全部费用，才可以申请社会救助［8］。法案

实施后，照护费用首先由长期照护保险基金支付，

与照护需求者处于何种照护等级以及在何种环境

下进行照护无关。剩余部分由个人或子女支付，

最终才通过社会救助的方式。也即，长期照护保

险基金代替并扩展了原先由医疗保险基金所承担

的职责。此外，长期照护保险基金的偿付额度可

以覆盖住院期间的照护费用，个人只需负担食宿

费。因此，长期照护保险的建立大大减轻了个人

经济负担。

通过对德国社会救助支出的趋势分析，可以管

窥体系建立前后个人的费用负担情况。在社会救助

中，用于长期照护费用的支出被称为照护救助。体系

建立前，照护救助支出连年上涨，从1991年的64.9亿
欧元增长到1994年的90.6亿欧元，占社会救助总支

出的 35%左右。而保险设立后照护救助支出明显

下降，仅在1997年就下降到35亿欧元，占比15.4%；

2000年仅为 28.8亿欧元，占比 12.3%［9］。长期照护

保险明显降低了照护救助支出。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长期照护体系中，照护

服务的提供不是根据个人的收入多寡，而是基于个

人的失能程度。这使得对于存在相同失能程度的

个人，无论其收入水平如何，都可以享受基本照护

服务，并获得同等数额的费用偿付。因此，长期照

护体系的建立让国家以保险偿付的方式负担了大

部分费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个人负担，实

现了社会公正。

（二）对市场效率的重视

长期照护体系对市场效率的重视主要体现在

专业照护中。在德国，除占据一半比例的由亲友提

供的家庭照护外，包含门诊照护和住院照护的专业

照护也承担了较为重要的责任。专业照护机构分

为三类：公立机构、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机构。体系

建立前，公立机构占据一定比例，政府根据辅助性

原则对非营利组织的倾斜性支持政策，使其无须同

营利机构竞争而发展迅猛，相较而言，营利机构占

比远不及非营利组织［9］。体系建立后，法案规定非

营利组织和营利机构均可以优先同医疗保险机构

签订服务合同。这一变化不但表明公立机构在照

护提供方面的职责有所后撤，还表明非营利组织和

营利机构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除享有税收抵免

外，非营利组织不再具有绝对优势。

体系的建立带来了三种类型机构的比例变

化。自1996年实施住院照护以来，公立机构在服务

提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明显减弱，绝大部分服务由

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机构承担。具体而言，公立机构

占比从 17.5%下降至 8.5%，同期非营利组织占比则

从 52.7%上升至 56.6%，营利机构从 29.8%上升至

34.9%［9］。就攀升速度而言，非营利组织不及营利机

构。因而，长期照护体系的建立开放了市场，使营

利机构得到快速发展。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专业照护机

构中，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机构在市场中自主调

节。由于营利机构对市场的适应性更强，其占比

逐渐上升。

三、长期照护体系的变迁与社会市场的失衡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长期照护体系在平衡社

会公正与市场效率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变迁。在社

会公正方面，长期照护保险基金逐渐无法承担越发

高昂的照护费用，带来个人负担持续加重，社会不

平等加剧；在市场效率方面，营利机构数量继续攀

升，加之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趋势，使得对市场效

率的追求已逐渐超越对社会公正的保障。

（一）个人负担攀升，社会不平等加剧

21世纪以来，老龄化使得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基

金入不敷出的现象越发明显。由于基金的调整无

法赶上照护费用的增长速度，个人负担比例不断加

大。而受制于收入增长，个人亦无法完全负担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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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照护救助占比持续上升。

具体而言，在社会长期照护保险方面，其净余

额在体系刚建立时为 34.4亿欧元。之后便连年下

降，1999—2005年皆处于入不敷出状态。经过十年

的稳中有升，2016—2018年净余额再次急剧下降，

2017年和2018年甚至远未达到收支平衡，分别亏损

约 30亿欧元。2019年提升缴费率使得净余额达到

32.9亿欧元。而在2021年，再次出现收不抵支的困

境。1995—2021年，社会长期照护保险总净余额仅

为74.9亿欧元［9］。

如果参考同时间段内照护救助的变化情况，则

个人负担不断加重的问题凸显。继 21世纪初期照

护救助占社会救助支出的比例降至 12%左右并保

持一段时期的平稳后，由于2006年将更多人纳入长

期照护体系，照护救助达到一个小高峰，占比

15.8%。经2017年因缴费率提升带来的照护救助支

出下降，在2019年该部分支出再次攀升至43.3亿欧

元，占比在 15%左右。而在 2020年，照护救助支出

再次达到48.62亿欧元，占比逾17%［9］。

当长期照护保险基金购买力下降，无法负担大

部分费用时，不断攀升的照护费用只能由个人承

担。因此，较贫困的人更有可能选择那些只提供基

本照护、收费较低的机构，而这些机构的照护质量

也相对较差。同时，这些人本来就更有可能受困于

严重失能，从而进一步限制其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并获得足够收入的途径。这一恶性循环使得他们

无法过上独立、符合自己意愿的生活，违背了长期

照护体系建立的宗旨，带来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二）机构市场化明显，社会慈善宗旨淹没

长期照护体系的发展使得照护机构的市场化

趋势凸显，体现在营利机构占比不断攀升和非营利

组织的市场化转型两个方面。

同样以住院照护为例，营利机构数量从2001年
的 3 286家上升至 2019年的 6 570家，占比从 35.9%
上涨至 42.7%；同期非营利组织从 5 130家上升至

8 115家，占比从56.0%下降至52.8%［10］。虽然在2019
年，营利机构的数量尚不及非营利组织，但若按此

趋势发展，营利机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越非营利

组织，从而占据主导地位。

如前所述，市场的开放带来非营利组织不得不

面临自负盈亏的境遇。为了增加收入，维持机构的

良性运转，非营利组织也开始追赶市场化潮流。一

方面，在住院照护中，由于政府只对照护机构所产

生的费用予以部分支付，为了保证足够的运营资

金，照护机构需要尽量提升收费标准。对无法获得

企业资助的非营利组织而言，尤其需要通过收费来

维持运营，因而其收费标准已经与营利机构不相上

下［11］。另一方面，传统的以满足个人需求为导向从

而有可能消耗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方式不

再被认为是高效的福利产品提供方式。鉴于此，非

营利组织以法案所规定的服务标准为导向，在完成

基本服务提供的同时压缩时间，降低支出［12］。非营

利组织已逐渐偏离其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尤其是

对社会边缘和底层人群无条件帮助的宗旨，社会救

助的特点逐渐淹没在对资金追求的目标之下。

四、对我国的启示

如前所述，德国的长期照护体系在建立之初很

好地秉承了“社会市场经济”理念，一方面为所有有

需求的人提供基本的福利，使其可以享受相应的照

护服务，这是对社会公正的保障；另一方面在专业

照护中，将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机构一视同仁，同时

降低公立机构在服务提供方面的份额，提升市场效

率。然而，面对老龄化带来需求人数不断攀升的困

境，一方面，照护机构提升照护费用，而长期照护

保险基金的给付程度有限，使个人只得承担更多

支出，加剧社会不公。另一方面，营利机构占比持

续攀升，非营利组织为赢得市场份额而进行市场

化转型，在提升收费标准的同时违背了其建立的

初衷。纵观德国长期照护体系的嬗变可以发现，

市场越发重要，而对社会公平的强调则有所减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

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要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建立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

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13］。党的二十大

报告为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擘画了

蓝图。

结合德国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就

制度建设而言，我国需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期照

护体系。诚然，目前已在全国49个市，涉及27个省

份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14］，然而由于

地区差异较大、试点城市各具特色，尚未建立全国

统一的长期照护制度。这使得那些在异地养老的

人面临制度不配套的困境。因此，国家需要加紧为

失能程度划定等级，确定福利给付方式和费用偿付

额度，从而计算保险缴纳规则。需要指出的是，在

这一过程中要计算好通过保险基金进行偿付的比

例，防止政府偿付比例不断缩减、个人支出持续扩

大的现象发生。

就资金可持续性而言，通过对德国长期照护体

系的回溯可以发现，社会保险模式优于以税收作为

资金保障的社会救助方式。社会保险模式起到了

“人人为一人”的作用，可以让有需求的个人得到较

为体面的照护服务。与之相对比的是，社会救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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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是“兜底”作用，只有个人已经穷尽所有资产才

可以申请救助。这更有可能带来“因病致贫”并进

一步加剧社会不公。

实践方面，在政府制定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市

场参与势在必行。因此，就服务供给而言，在鼓励

社会资本进入的过程中，需要平衡具有广泛需求的

长期照护与社会资本对市场效率的追求间的关

系。鉴于此，我国在鼓励养老服务市场化发展的同

时，应注重多部门联动，由国家制定相应法律法规，

家庭承担力所能及的基础照护，企业和非营利机构

等组织承担专业照护。在这之中，要着重关心那些

经济水平较低的老人，予以适当政策倾斜，从而在

鼓励长期照护体系进行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同

时，保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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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in long⁃term care in Germany under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and its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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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cial market economy emphasizes that while protecting competition and maximizing market

mechanisms，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tervene appropriately to ensure social justice. The establishment of
German long ⁃ term care services reflects the state’s emphasis on social justice. Since the system not only
includes redistribution in the form of insurance benefits but also involves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market participation inevitably needs to be considered. The balance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market efficiency
has been reflected in establishing the Pflege ⁃ Versicherungsgesetz. With the changes in society，the system
continues to evolve，bringing a gradual skew in the balance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market efficiency. The
rising proportion of personal burden coupled with the increasing trends toward marketization of professional care
institutions have increased social inequality. Therefore，market efficiency has been placed in a more crucial
position in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thereby weakening social justice to a certain extent. China should further
improv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financial sustainability，and service supply to balance social equity and
market efficiency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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